
 

處理時限 30 日 

處理時限 14 日 

1. 業餘無線電臺設置申請書1份 

2. 有效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影本 

3. 電機來源證明 

4. 型式認證證明或文件影本 

5. 委辦者請附委託書 

 

申  請  者 

繳費領證(證照費新臺幣 500500500500元) 

並架設電臺 

准予展延 6 個月 期滿前 1 個月內 

申請展延(以 1 次為限) 

申請審驗 派員審驗 

審查合格 

核發架設許可證 

並通知繳費領證 

改善後申請複驗 審驗合格 

核發執照並通知

繳費 

繳費領照 

並繳回架設許可證 

核發執照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各區監理處 

固定式業餘無線電臺申辦及審驗作業流程圖 

處理時限 14 日 

否 

是 

是 
是 

否 

架許證有效期限內完

成架設 

處理時限：14/30 日 


